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契稅櫃檯化作業程序

修正日期：民國 89 年 01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89年 1月 12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89）北市稽財丙字第 8905208600號函

發布停止適用

一、收件

    （一）契稅申報案件，收件時應逐案編號、掣發收據。

    （二）收件人員收件時應審核：

          1.契稅申報書：有無依規定填寫（包括附聯）。

           (1)原所有人為外僑者，應填載「所得稅納稅代理人」欄項，並附納稅代理人承

              諾書。

           (2)新所有人為外僑者，應填載「在國內房屋稅納稅代理人」欄項。

          2.所有權移轉公定契約書或所有權移轉證明文件：

           (1)公定契約書正本（審核有無依法完納印花稅後退還）、副本（附案備查）各

              乙份，郵寄申報者檢附已完納印花稅之契約書正本之影本及副本各乙份。

           (2)所有權移轉證明文件（如判決書、和解書、權利移轉證書）正影本各乙份（

              審核後退還正本），郵寄申報者檢附影本乙份。

          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4.以影本替代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並認章。

    （三）契稅申報如已檢具契稅申報書及所有權移轉公定契約書或所有權移轉證明文件者

          ，即予收件。

    （四）申報書填報如有不符、缺漏或相關附件不全者：

          1.收件時輔導申報人當場補正。

          2.依據內部資料輔導更正或補填。

          3.無法當場補正者，填發限期補正通知單二份，一份交由申報人簽收或以掛號通

            知申報人補正，一份附案。

二、核稅

    （一）核稅人員調房屋稅主檔，審查申報書資料與房屋稅籍主檔資料是否相符，相符案

          件即進行核稅，產生查定表、繳款書。

    （二）申報書資料應補正者，於申報人補正後再行核稅。

    （三）房屋稅籍檔資料錯誤者，先會第二股更正再行核稅。

    （四）尚未設立房屋稅籍者，先會第二股設立稅籍再行核稅。

    （五）僅申報移轉共同使用部分（公共設施），電腦無法直接核稅者，先會第二股辦理



          再行核稅。

三、查欠

    （一）核稅人員應以移轉房屋之稅籍編號進行查欠、列印房屋稅欠稅查詢畫面，認章後

          作為查欠記錄表併契稅申報書第一聯附案。

    （二）欠繳房屋稅者，應列印房屋稅補發繳款書交由申報人簽收。

    （三）核稅人員於列印契稅繳款書後，應將查欠情形在契稅繳款書蓋上「查有欠稅」或

          「截至  年  月  日止無欠繳房屋稅」及「（  ）年度房屋稅尚未開徵，原業主

          應負擔之稅款，承買人應負責扣繳或繳納」等戳記。

    （四）前業主應繳未繳之房屋稅繳款書，應於空白處加蓋「本繳款書係原業主應繳未繳

          之房屋稅，應由承買人負責完納」之戳記。

    （五）查有欠稅之案件，於納稅義務人繳清稅款提示收據時，由核稅人員審核屬實後，

          於契稅繳款書上加蓋「截至  年  月  日止無欠繳房屋稅」之戳記，並於附案之

          查欠記錄表填入繳納日期、行庫別，其金額在一萬元以上者，影印繳納收據備查

          。

四、發單

    （一）核稅人員於核稅後應即列印繳款書加蓋職名章，交由申報人簽收。但同一申報人

          一次申報五件以上者，核發繳款書時間如左：

          1.五件以上、十件以下者：五小時以內。

          2.十一件以上、二十件以下者：八小時以內。

          3.二十一件以上者：五天以內。

    （二）申報人未領取繳款書案件，由核稅人員於核稅後通知領取或雙掛號郵寄送達。

五、審核

    （一）核稅後，核稅人員應列印查定表加蓋職名章，連同契稅申報書第二聯及相關附件

          資料送第二股作事後審核。

    （二）審核發現應行更正案件，應填寫更正、退稅核定單，並會核稅人員更正徵銷檔，

          更正、退稅核定單應附案歸檔。

    （三）對短課案件，由核稅人員補列短少之契稅繳款書後，以電話通知領取或雙掛號辦

          理送達，對尚未具領之案件，由核稅人員更正徵銷檔後重新列印繳款書送交申報

          人具領。

    （四）對溢課案件，由第二股主動辦理退稅並創稿通知申報人。

    （五）原所有人為外僑或祭祀公業者，由第二股影印契稅申報書及相關資料乙份，於契

          稅核定後通報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公文副本附案。

    （六）對契稅申報書附聯申報之房屋使用情形，第二股查核與申報不符時應以創稿通知



          申報人，公文副本附案；申報房屋使用情形未變更者，或申報使用情形已變更經

          查與申報相符者，於申報書附聯分別加蓋「使用情形未變更」、「使用情形變更

          經查核相符」之戳記，不另行函復。

    （七）第二股經辦人員審核無誤後，於查定表加蓋職名章連同全案陳判，第二股股長審

          核無誤後，應於查定表、通報函稿加蓋職名章，方可歸檔。

六、更正、復查、註銷

    （一）納稅義務人申請更正、復查、註銷案件，由總收文收件分交第二股辦理。

    （二）更正案件比照審核作業規定方式辦理。

    （三）註銷案件經核符合規定者，應填寫更正、退稅核定單送交核稅人員更正徵銷檔。

          契稅尚未繳納者，應列印監證費繳款書再行發文；契稅已繳納者，由第二股辦理

          退稅。

七、釐正

    （一）房屋稅籍紀錄表由第二股經辦人員依據契稅申報書第二聯釐正房屋納稅義務人名

          義，並加註移轉原因及收件日期序號。

    （二）房屋稅中文檔之釐正作業，依本處八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85北市稽財（丙）字第二

          三九六四號函訂「契稅申報案件異動房屋稅中文檔作業程序」辦理。

          1.資訊室定期批次釐正房屋稅中文檔，由電腦產出異動及異常清單通報第二股詳

            實核對。

          2.異常清單因無法由電腦釐正房屋稅中文檔，第二股經辦人員應依契稅申報書第

            二聯自行人工異動房屋稅中文檔。

八、欠稅管理

    （一）已送達之契稅回執聯及房屋稅欠稅回執聯，應於次日送交第三股簽收。

    （二）第三股對於彙收之欠稅回執聯應辦理欠稅管理註記，如逾滯納期尚未繳納之契稅

          及查欠未繳之房屋稅，應將簽收之回執聯先會核稅人員查對無誤後，複印契稅申

          報書作為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依據。

九、文書管理

    （一）契稅申報案件獨立於總收文外，免掛公文登記表，每年一月一日從 000001號起（

          例如八十七年從八七０００一號起），依序給予申報號碼（前二位為年別，後四

          位為流水號）。

    （二）契稅申報案件，按月併入文書管理報表櫃臺直接受理案件統計件數。

    （三）契稅申報書第一聯及相關文件，核稅人員於核稅後按收件月別及申報號碼依序裝

          訂成冊，並加裝封面註明年、月及起訖號碼，送交檔案室簽收保管。

    （四）契稅申報書第二聯及相關文件，第二股經辦人員辦理完竣後按收件月別及申報號



          碼依序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註明年月及起訖號碼，送交檔案室簽收併同第一聯

          設專卷保管。

    （五）左列情形由第二股經辦人員以創稿處理，公文副本附案：

          1.契稅申報書附聯申請變更房屋使用情形與查核不符時，須通知申報人。

          2.事後審核契稅溢課案件，須通知申報人。

          3.契稅申報案件原所有人為外僑或祭祀公業，須通報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六）契稅申報案件收件後通知補正者，由核稅人員以原申報號碼加附號，填發限期補

          正通知單二份，一份送交申報人，一份附案。申報人以申請書補正者，免掛文號

          逕送核稅人員簽收附案核稅。

十、附則

    （一）本作業程序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二）本作業程序未規定者，仍依相關作業規定辦理。


